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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于请做好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关于请做好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

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的要求，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申请人”、“发行人”、“公司”或“恒星科技”）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保荐机构”）会同申报会计师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落

实，现逐条进行说明并回复如下，请予以审核。 

在以下答复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

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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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青岛盛合 

申请人子公司恒星贸易曾持有青岛盛合 46.67%股权并为其第一大股东，相

关股权于 2019 年 12 月转让，申请人董事长在 2019 年 4 月前曾担任青岛盛合董

事。报告期内各期，申请人向青岛盛合销售钢帘线产品金额分别为 1,814.86 万

元、5,954.34 万元、l0,421.57 万元和 10,865.47 万元；2018 年末、2019 年末和 2020

年 9 月末，申请人对青岛盛合的应收账款分别为 2878.56 万元、4418.34 万元和

6718.78 万元。 

请申请人进一步说明并披露：（1）结合青岛盛合股东和人员结构及变动情

况说明对青岛盛合的影响或控制情况，以及在股权转让前未将青岛盛合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的合规性；（2）在股权转让前申请人相关人员先行退出青岛盛合的

原因，申请人出资权益如何保障；结合转让款支付等情况，说明相关股权转让

的真实性，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等情况；（3）结合向青岛盛合和第三方销售的信

用政策对比分析以及青岛盛合购入产品销售情况，说明对青岛盛合应收账款较

高的合理性，以及是否存在压货方式调整收入确认时点等情况；（4）最近三年

一期发行人对青岛盛合期末应收账款的回款时间及回款情况；（5）模拟测算青

岛盛合未出表时，2019 年至今合并报表净利润的情况；（6）青岛盛合前十大客

户及该客户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经营往来；（7）申请人向青岛盛合出

售产品的价格与第三方是否存在差异。 

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会计师详细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结合青岛盛合股东和人员结构及变动情况说明对青岛盛合的影响或控

制情况，以及在股权转让前未将青岛盛合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合规性 

（一）青岛盛合设立背景 

钢帘线（轮胎的骨架材料）生产企业需经轮胎企业考察通过方可成为轮胎企

业的供应商。青岛盛合恒星轮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盛合”）的相关人

员长期从事轮胎销售业务，与轮胎厂保持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具有向轮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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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企业销售钢帘线的有利条件。在上述背景下，各股东达成协议共同设立青岛

盛合，从事轮胎和钢帘线销售业务，加强市场开拓力度。 

（二）发行人退出青岛盛合的原因 

青岛盛合成立后从事轮胎和钢帘线销售业务，有效地开发了下游客户。发

行人通过持有青岛盛合的股权，取得了青岛盛合包括销售钢帘线和轮胎的收益

在内的整体收益，发行人自身不涉及轮胎销售业务。 

发行人参股青岛盛合的目的系销售发行人的钢帘线产品，并获取钢帘线业

务带来的收益，随着青岛盛合上述销售模式的成熟，发行人为专注于主营业

务，退出了上述贸易业务。 

（三）青岛盛合股东构成及变动情况 

1、青岛盛合设立 

2016 年 9 月 15 日，青岛盛合成立时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备注 

刘涛 200.00 6.67% 

53.33% 

四方签订一

致行动人协

议 

黄志卫 200.00 6.67% 

青岛盛道轮胎有限公司 750.00 25.00% 

青岛新永道轮胎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450.00 15.00% 

河南恒星贸易有限公司 1,400.00 46.67% 46.67%  - 

合计 3,000.00 100.00% 100.00%  - 

青岛盛道轮胎有限公司系自然人梁文涛 100%持股，青岛新永道轮胎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系自然人刘静 100%持股。除河南恒星贸易有限公司外，青岛盛合其

他股东均长期从事轮胎贸易业务。 

2、青岛盛合 2016 年股权转让 

2016 年 12 月 30 日，青岛盛道轮胎有限公司、青岛新永道轮胎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退出青岛盛合，基于一致行动协议安排，经协商将其持有的青岛盛合的

股权转让给刘涛、黄志卫。股权转让后的青岛盛合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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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 600.00 20.00% 
53.33% 

双方签订一致行动

人协议之补充协议 黄志卫 1,000.00 33.33% 

河南恒星贸易有限公司 1,400.00 46.67% 46.67%  

合计 3,000.00 100.00% 100.00%  

3、青岛盛合 2019 年股权转让 

2019 年 12 月 26 日，河南恒星贸易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青岛盛合 46.67%的

股权全部转让给柳艳莉，转让后青岛盛合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刘涛 600.00 20.00% 20.00% 

黄志卫 1,000.00 33.33% 33.33% 

柳艳莉 1,400.00 46.67% 46.67% 

合计 3,000.00 100.00% 100.00% 

发行人原通过子公司河南恒星贸易有限公司对青岛盛合出资 1,400万元，持

股比例和表决权比例为 46.67%。河南恒星贸易有限公司虽为青岛盛合第一大股

东，但由于其他全体股东（合计持股 53.33%）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及补充协

议，其他股东可以通过一致行动共同控制青岛盛合，故发行人不能实际控制青

岛盛合。 

（四）青岛盛合人员构成及变动情况 

青岛盛合设立时的董事会人员构成情况如下： 

序号 董事会人员 职务 

1 梁君锋 董事长 

2 谢晓博 副董事长 

3 刘涛 董事 

4 谢保建 董事 

5 张红涛 董事 

青岛盛合原董事会由 5 人构成，其中 2 名董事由发行人提名和委派，3 名董

事由其他股东刘涛、黄志卫提名和委派，根据青岛盛合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的

议事规则，董事会议做出一般决议，需经过全体董事半数通过方才有效。发行

人委派的 2 名董事不能控制董事会，亦不能通过董事会控制青岛盛合，仅能通

过董事会对青岛盛合实施重大影响。此外，青岛盛合总经理为刘涛，监事为柳

艳莉，均非发行人提名和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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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决策效率，2019 年 4 月起，青岛盛合召开股东会并做出决议，不设

立董事会，仅设立一名执行董事，由刘涛担任，原董事张红涛、梁君锋、谢晓

博、谢保建不再担任董事职务。 

另外从业务角度，发行人参与设立青岛盛合的目的是协助青岛盛合利用其

有利条件开拓市场，销售公司的钢帘线，并非以控制青岛盛合为目的。 

综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七条合并财务报表

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由于发行人不能控制青岛盛合，发行

人在股权转让前未将青岛盛合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 

二、在股权转让前申请人相关人员先行退出青岛盛合的原因，申请人出资

权益如何保障；结合转让款支付等情况，说明相关股权转让的真实性，是否存

在股权代持等情况 

（一）谢晓博不再担任董事的原因 

2019 年 4 月，谢晓博不再担任董事，系青岛盛合为提高决策效率，决定不

设立董事会，仅设立一名执行董事，由刘涛担任，原董事张红涛、梁君锋、谢

晓博、谢保建不再担任董事职务，并非谢晓博单方面退出董事会，发行人对青

岛盛合的影响并未变化。 

（二）申请人出资权益的保障 

自上述董事会变更至 2019 年 12 月 26 日，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河南恒星贸易

有限公司对青岛盛合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河南恒星贸易有限公司通过股东会

依法行使股东职权，对青岛盛合经营管理和重大事项行使表决权。 

（三）股权转让的真实性及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等情况 

2019 年 12 月 21 日，发行人子公司河南恒星贸易有限公司与青岛盛合监事

柳艳莉（身份证号码 370921********2425，住所山东省宁西县泗店镇******）

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河南恒星贸易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青岛盛合 1,400万

元出资额以 1,55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柳艳莉，青岛盛合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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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并约定股权转让款支付日期如下： 

股权转让协议中 

约定的支付日期 

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

的还款金额（万元） 
实际回款时间 回款金额（万元） 

协议签订（2019 年 12 月

21 日）5 日内 
150.00 2019 年 12 月 24 日 150.00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 400.00 2019 年 12 月 31 日 400.00 

2020 年 3 月 31 日 100.00 2020 年 3 月 31 日 100.00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0.00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0.00 

2020 年 9 月 30 日 300.00 2020 年 9 月 30 日 300.00 

2020 年 12 月 31 日 400.00 2020 年 12 月 31 日 400.00 

合计 1,550.00  - 1,550.00 

根据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柳艳莉已按协议约定及时足额地支付

了股权转让款，青岛盛合已及时办理了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柳艳莉已出具承

诺函，承诺不存在替发行人及关联方持有青岛盛合股份的情形，本次股权转让

真实、有效。 

综上，河南恒星贸易有限公司相关股权转让真实，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 

三、结合向青岛盛合和第三方销售的信用政策对比分析以及青岛盛合购入

产品销售情况，说明对青岛盛合应收账款较高的合理性，以及是否存在压货方

式调整收入确认时点等情况 

（一）发行人的信用政策 

青岛盛合分别与轮胎厂和发行人签订合同、订单，合同、订单条款除签订

主体、价格不同外，合同、订单其他内容包括采购数量、规格型号、交货时

间、交货地点（轮胎厂指定仓库）、信用期等均保持不变。 

发行人对青岛盛合的信用政策与青岛盛合对轮胎厂的信用政策相同，实际

上也是发行人对轮胎厂的信用政策。 

发行人对青岛盛合的信用政策：依青岛盛合和轮胎厂约定的政策为准，即

账期三个月，发货当月不算账期，从发货的第二个月到第四个月计算三个月的

账期，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 

发行人对其他第三方的信用政策：账期三个月，一般从发货次月开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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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账期，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 

综上所述，发行人对青岛盛合和第三方销售的信用政策无明显差异。 

（二）发行人对青岛盛合应收账款较高的合理性，以及是否存在压货方式

调整收入确认时点等情况 

发行人对青岛盛合应收账款较高的主要原因系发行人对青岛盛合的销售额

逐年提高，且全年销售额分布不均衡，下半年销售额占比相对较高，另外根据

信用政策，发行人从确认销售收入到回款（收到银行承兑汇票）约需四个月左右

时间所致。 

除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发行人 2019 年末部分应收账款（1,037.51 万元）未

能在期后 4 个月收回外，其他各期期末应收账款均按期收回。具体情况详见本

题回复“四、发行人对青岛盛合期末应收账款的回款时间及回款情况”。 

按照合同、订单约定，发行人将货物直接发送至轮胎厂指定的仓库，由轮

胎厂完成验收并确认入库，发行人与青岛盛合之间的交货确认以及青岛盛合与

轮胎厂之间的交货确认以轮胎厂入库单为准，交货同步完成，发行人和青岛盛

合同步实现销售，青岛盛合并不接触货物，青岛盛合始终保持零库存，不存在

压货方式调整收入的情况。 

综上所述，发行人对青岛盛合应收账款较高具有合理性，青岛盛合购入的

发行人产品均实现了对外销售，故发行人不存在以压货方式调整收入确认时点

的情况。 

四、发行人对青岛盛合期末应收账款的回款时间及回款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青岛盛合期末应收账款、销售额及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每期含税

销售总额 

（1） 

每期后 4

个月含税

销售金额 

（2） 

每期期末

应收账款

余额 

（3） 

每期期末应收

账款余额与每

期后 4 个月含

税销售金额的

差额 

（4）=（3）-

（2） 

每期期后

4 个月回

款金额 

（5） 

每期期后 4

个月回款金

额与每期期

末应收账款

余额的差额 

（6）=（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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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9 月 
12,277.98 6,564.17 6,718.78 154.61 6,754.00 35.21 

2019 年 11,871.26 4,944.63 4,418.34 -526.29 3,380.83 -1,037.51 

2018 年 6,923.05 2,863.04 2,796.01 -67.03 2,983.51 187.50 

2017 年 2,123.38 1,267.20 1,361.14 93.94 1,781.89 420.75 

合计 33,195.67 15,639.04 15,294.27 -344.77 14,900.23 -394.04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发行人 2019 年末部分应收账款（1,037.51 万元）未能

在期后 4 个月收回，但随着疫情影响的减小，企业逐步复工复产，未按期收回

款项呈现下降趋势，2020 年 6 月底应收账款余额与 2020 年 3-6 月含税销售金额

的差额缩小到 562.21 万元，2020 年 9 月底应收账款余额与 2020 年 6-9 月含税销

售金额的差额缩小到 154.61 万元，恢复正常，2020 年 12 月底应收账款余额与

2020 年 9-12 月含税销售金额的差额为-382.30 万元，款项回收良好。 

除上述情况外，发行人对青岛盛合各期后四个月的销售金额与期末应收账

款相匹配，且能在期后四个月内收回。 

五、模拟测算青岛盛合未出表时，2019 年至今合并报表净利润的情况 

自青岛盛合设立以来至 2019年 12月发行人对外转让了青岛盛合的股权，发

行人对青岛盛合具有重大影响，发行人对其采用权益法核算。 

按照发行人仍持有青岛盛合股权，对其仍采用权益法核算的情况下，模拟

测算对发行人的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 年 

青岛盛合净利润 63.41 77.97 

原持股比例 46.67% 46.67% 

模拟测算权益法应确认的投资收益 29.59 - 

发行人原已确认的投资收益（包含股权转让处置收益） - 65.38 

对发行人合并报表净利润的影响金额 29.59 -65.38 

发行人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489.37 8,484.53 

对发行人合并报表净利润的影响比例 0.35% -0.77% 

经模拟测算发行人对青岛盛合仍按权益法核算的情况下，2019 年对发行人

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65.38 万元，影响比例为

-0.77%；2020 年 1-9 月对发行人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影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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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29.59 万元，影响比例为 0.35%。发行人转让青岛盛合股权前后，对发行人

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和比例均为极小。 

六、青岛盛合前十大客户及该客户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经营往来 

青岛盛合销售的产品包括钢帘线和轮胎两种产品。 

（一）钢帘线业务客户 

青岛盛合钢帘线产品的客户为轮胎制造企业，报告期内共有 3 个客户，具

体情况如下： 

排名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1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

有限公司 

2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

份有限公司 
 - 

3 
双钱轮胎集团有限

公司 

双钱轮胎集团有限

公司 

双钱轮胎集团有限

公司 
 - 

（二）轮胎业务客户 

青岛盛合轮胎业务的客户为轮胎经销商（零售商）或车辆维修厂，报告期内

前十大客户情况如下： 

排名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1 
河口区河滨路欣怡

汽车维修部 

青岛嘉和齐创商贸

有限公司 

青岛嘉和齐创商贸

有限公司 

青岛嘉和齐创商贸

有限公司 

2 
青岛嘉和齐创商贸

有限公司 

滨州市远东化工有

限公司 

东营彩虹轮胎有限

责任公司 

潍坊平安轮胎有限

公司 

3 
即墨市鑫佳桐轮胎

销售部 

寿光百世德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 

青岛爱车宝贝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连通达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 

4 
滨州市远东化工有

限公司 

即墨市鑫佳桐轮胎

销售部 

滨州市远东化工有

限公司 

滨州市远东化工有

限公司 

5 
青岛连通达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 

潍坊新圣世经贸有

限公司 

寿光百世德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 

东营有森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6 
招远市悦嘉轮胎有

限公司 

东营区极速风云汽

车服务中心 

诸城市百世德汽车

服务中心 

城阳区闫乃涛轮胎

店 

7 
淄博全速商贸有限

公司 

淄博全速商贸有限

公司 

烟台盛丰轮胎有限

公司 

莱西市盛诚汽车维

修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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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诸城市百世德汽车

服务中心 

河口区河滨路欣怡

汽车维修部 

青岛广通泰贸易有

限公司 

诸城市百世德汽车

服务中心 

9 
青岛爱车宝贝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 

青岛爱车宝贝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 

东营有森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青岛科隆大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 

10 
东营区极速风云汽

车服务中心 

招远市悦嘉轮胎有

限公司 

荣成市崖头老丁轮

胎经销处 

淄博顺泰物资有限

公司 

青岛盛合轮胎业务的客户为轮胎经销商（零售商）或车辆维修厂，与发行人

的客户群体不同，不存在交叉。 

青岛盛合钢帘线产品的客户为轮胎制造企业，报告期内共有 3 个客户，均

系青岛盛合开发，与发行人的客户群体相同。在客户的开发主体不同的背景

下，开发主体分别只能与其开发的客户开展业务，不存在业务交叉。根据国家

信用企业信息系统公示的青岛盛合轮胎业务和钢帘线业务前十大客户的工商信

息，及发行人钢帘线业务的客户名单和账务核算，青岛盛合前十大客户与发行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经营往来。 

七、申请人向青岛盛合出售产品的价格与第三方是否存在差异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青岛盛合销售产品的价格与向非关联第三方销售的钢

帘线产品的平均价格比较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发行人向青岛盛合的销售金

额（万元） 
10,865.47 10,421.57 5,954.34 1,814.86 

发行人向青岛盛合的销售价

格（元/吨）（A） 
7,556.33 7,950.91 8,241.07 7,212.30 

发行人直接向第三方的销售

价格（元/吨）（B） 
7,748.65 8,225.25 8,388.78 7,761.67 

单价差异率（%） 

（（A-B）/B） 
-2.48 -3.34 -1.76 -7.08 

从上表可以看出，报告期内，发行人向青岛盛合的销售价格与向非关联第

三方的销售价格差异较小，该差异主要系销售规模、运输距离、销售时点等存

在差异，以及双方谈判的结果所致，处于合理水平。2017 年销售价格的差异高

于报告期其他期间，主要系业务开发初期规模较小，但随着业务的逐步成熟，

规模的扩大，差异呈现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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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程序如下： 

1、了解、测试和评价发行人与销售、投资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和运

行有效性； 

2、对青岛盛合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青岛盛合的业务流程，索取股东签

订的一致行动人协议及补充协议； 

3、获取青岛盛合工商资料，查询青岛盛合的工商备案信息；通过国家信用

企业信息系统查询青岛盛合主要客户的工商信息； 

4、获取青岛盛合的人员名单、从发行人处购入产品的采购情况和对外销售

情况； 

5、获取发行人对青岛盛合最近三年一期期末应收账款的回款时间及回款情

况； 

6、获取青岛盛合 2019年、2020年 1-9月财务报表，模拟测算青岛盛合未出

表时,2019 年至今合并报表净利润的情况； 

7、获取青岛盛合前十大客户名单，核实该客户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经营往来； 

8、获取申请人向青岛盛合出售产品的价格以及向第三方出售产品的价格并

进行对比分析； 

9、获取发行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转让款支付情况，了解发行人投资和

转让青岛盛合的原因。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会计师认为： 

发行人在股权转让前未将青岛盛合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发行人相关股权转让是真实的，不存在代发行人持股等情况；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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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青岛盛合应收账款较高具有合理性，不存在压货方式调整收入确认时点等

情况；模拟测算青岛盛合未出表的情况下，青岛盛合 2019 年至今对发行人合并

报表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和比例极小；青岛盛合前十大客户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经营往来；发行人向青岛盛合出售产品的价格与第三方不存在较大的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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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关于恒星光伏公司 

申请人 2018 年 5 月设立巩义市恒星光伏有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2019

年 11 月注销该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请申请人进一步说明并披露：（1）恒星光

伏公司的主营业务，2018 年、2019 年的收入、净利润情况；（2）申请人设立恒

星光伏公司并注销该公司的原因；（3）恒星光伏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或涉讼事项。 

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恒星光伏公司的主营业务，2018 年、2019 年的收入、净利润情况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巩义市恒星光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星光伏”）设立

于 2018年 5月 25日，经营范围如下：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技术开发；太阳能光伏

工程的设计；太阳能光伏电站建设、运营、维护。由于行业政策发生变化，恒

星光伏未实际开展经营，2018 年、2019 年的收入、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0.00 0.00 

二、申请人设立恒星光伏公司并注销该公司的原因 

（一）设立原因 

国家能源局于 2017 年 7 月发布《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实施

的指导意见》，不限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规模。同时，为进一步鼓励分

布式电站的发展，各省级、地方政府对分布式电站提供额外补贴，分布式电站

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发行人为了进一步完善光伏产业链条，从而形成由

硅料、硅锭、硅片的生产，再到光伏电站发电、售电的产业链条，实现产业协

同增效的目的，故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设立恒星光伏公司。 

（二）注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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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联合发布了《关

于 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其主要内容为光伏建设规模得到控制，

且电价及补贴再次被降低（以下简称“531 新政”）。光伏行业整体都受到不同

程度的影响。鉴于该突发状况，恒星光伏暂停了拟开展的光伏电站及运营业务

并一直处于观望状态。至 2019 年 8 月，发行人根据自身发展规划及政策环境，

决定不再开展光伏电站建设业务，并于 2019 年 11月 1日注销了恒星光伏公司。 

三、恒星光伏公司是否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涉讼事项 

恒星光伏自成立至注销期间，未进行工商变更，未进行实缴出资，未开设

银行账户，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不存在因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涉诉事项。 

四、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程序如下： 

1、了解、测试和评价发行人与投资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和运行有效

性； 

2、查询恒星光伏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及注销信息； 

3、获取恒星光伏公司的财务报表； 

4、获取发行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了解发行人设立并注销恒星光伏公司的原

因； 

5、对恒星光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裁判文书网、信用中国、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河南省应急管理厅、河

南省生态环境厅、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

南省自然资源厅、企查查等网站进行检索核查。 

（二）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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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及会计师认为： 

恒星光伏自注册成立后至注销未实际开展经营业务，发行人设立及注销恒

星光伏事项具有合理性。报告期内，恒星光伏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及涉诉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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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关于存货跌价准备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货账目价值分别为 51,509.89 万元、53,276.07 万元、

51,323.79 万元和 47,035.43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分别为 84.82 万元、780.51

万元、2,184.91 万元和 1,141.76 万元。 

请申请人进一步说明并披露：结合存货库龄、在手订单、期末结转成本，

并对比同行业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计提的存货减值准备是否谨慎、充

分。 

请保荐机构及申请人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结合存货库龄、在手订单、期末结转成本，并对比同行业存货减值准

备计提情况，说明计提的存货减值准备是否谨慎、充分。 

为了便于对存货进行分析，下面将存货按照生产工艺并结合用途分为金属制

品类存货和光伏类存货，金属制品类存货为除金刚线（替代原超精细钢丝）外的

金属制品，包括预应力钢绞线、钢帘线、镀锌钢丝及钢绞线等；光伏类存货包括

切割材料金刚线（替代原超精细钢丝）和光伏材料。由于金刚线（替代原超精细

钢丝）主要用于切割硅片，和光伏行业关联度较大，将其归类为光伏类存货。 

（一）存货库龄情况 

1、存货类别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9/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存货账面余额 

金属制品类存货 32,897.64 36,207.32 34,667.89 39,583.19 

光伏类存货 15,279.55 17,301.38 19,388.69 12,011.52 

存货账面余额合计 48,177.19 53,508.70 54,056.58 51,594.71 

存货跌价准备 

金属制品类存货 - 92.21 92.21 - 

光伏类存货 1,141.76 2,092.70 688.30 84.82 

存货跌价准备合计 1,141.76 2,184.91 780.51 84.82 

存货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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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制品类存货 32,897.64 36,115.11 34,575.68 39,583.19 

光伏类存货 14,137.79 15,208.68 18,700.39 11,926.70 

存货账面价值合计 47,035.43 51,323.79 53,276.07 51,509.89 

2、存货库龄情况 

（1）金属制品类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合计 

存货账面余额 36,239.54 622.87 105.7 2,615.08 39,583.19 

存货占比 91.55% 1.57% 0.27% 6.61% 100.00% 

周转材料 1,413.17 601.81 22.52 2,603.19 4,640.69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账面余额 34,826.37 21.06 83.18 11.89 34,942.50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占比 99.67% 0.06% 0.24% 0.03% 100.00% 

存货跌价准备 - - - - -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 - - - -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合计 

存货账面余额 31,343.48 713.34 102.26 2,508.81 34,667.89 

存货占比 90.41% 2.06% 0.29% 7.24% 100.00% 

周转材料 2,250.94 707.98 98.84 2,414.02 5,471.78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账面余额 29,092.54 5.36 3.42 94.79 29,196.11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占比 99.65% 0.02% 0.01% 0.32% 100.00% 

存货跌价准备 - - 3.42 88.79 92.21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 - 100.00% 93.67% 0.32%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合计 

存货账面余额 32,737.64 992.25 95.15 2,382.28 36,207.32 

存货占比 90.42% 2.74% 0.26% 6.58% 100.00% 

周转材料 3,268.06 992.25 95.15 2,290.07 6,645.53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账面余额 29,469.58 - - 92.21 29,561.79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占比 99.69%   0.31% 100.00% 

存货跌价准备 - - - 92.21 92.21 



1-1-19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 - - 100.00% 0.31% 

2020 年 9 月 30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合计 

存货账面余额 28,811.16 1,543.79 346.67 2,196.02 32,897.64 

存货占比 87.58% 4.69% 1.05% 6.68% 100.00% 

周转材料 1,952.47 1,543.79 346.67 2,196.02 6,038.95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账面余额 26,858.69 - - - 26,858.69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占比 100.00%    100.00% 

存货跌价准备 - - - - -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 - - - - 

周转材料主要系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周转用的工字轮，已按照使用次数或使用

年限摊销，账面库存余额为正常使用的周转材料余额，该部分存货经测试未发生

减值。 

报告期内，由于金属制品行业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跌价准备计提比

例相对较低。扣除周转材料后的存货，库龄在 1 年以内的比例为 99.6%以上，为

发行人生产过程中的正常存货，存货发出的计价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其市场状

况良好，不存在减值迹象，经减值测试未发生减值；1 年以上的比例不足 0.4%，

其中由于恒星煤机 2018 年停产，2018 年对其 92.21 万元存货全额提取了跌价准

备，2019 年 92.21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2018 年计提的跌价准备结存。 

（2）光伏类存货 

①2017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合计 

存货账面余额 10,766.89 1,085.32 134.23 25.08 12,011.52 

存货占比 89.64% 9.04% 1.12% 0.21% 100.00% 

周转材料 826.70 1,085.32 134.23 25.08 2,071.33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账面余额 9,940.19 - - - 9,940.19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占比 100.00%    100.00% 

存货跌价准备 84.82 - - - 84.82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0.85% - - -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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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材料主要系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周转用的工字轮，已按照使用次数或使用

年限摊销，账面库存余额为正常使用的周转材料，该部分存货经测试未发生减值，

下同。 

2017 年末，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全部为库龄 1 年以内，由于光伏行业未发

生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跌价准备计提比例相对较低。存货发出的计价采用移动

加权平均法，其中切割材料（超精细钢丝）库存 413.27 万元，由于替代产品的

出现，市场售价下调，存在减值迹象，经减值测试后计提了 84.82 万元的减值准

备；其他全部为生产过程中的正常存货，其市场状况良好，不存在减值迹象，经

减值测试未发生减值。 

②2018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合计 

存货账面余额 16,973.10 1,254.49 1,083.35 77.75 19,388.69 

存货占比 87.54% 6.47% 5.59% 0.40% 100.00% 

周转材料 424.87 765.63 1,083.35 77.75 2,351.60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账面余额 16,548.23 488.86 - - 17,037.09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占比 97.13% 2.87%   100.00% 

存货跌价准备 618.49 69.81 - - 688.30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3.74% 14.28% - - 4.04% 

2018 年 5 月 3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

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531 新政”），其主要内容为光伏

建设规模得到控制，且电价及补贴再次被降低，对市场影响较大，发行人加大了

对跌价准备的计提。 

不同库龄的存货计提比例差异的原因主要系不同库龄的存货结构不同，以及

不同种类存货计提减值比例不同造成的。具体提取情况如下： 

扣除周转材料后 1 年以内库龄存货 16,548.23 万元，其中多晶硅类存货

2,633.08 万元，受 531 新政的影响，存在减值迹象，经减值测试后计提 348.75

万元的减值准备；金刚线存货 733.84 万元因规格型号需求的变化，公司库存的

部分规格型号价格下降，且前期试生产的成本较高，存在减值迹象，经减值测试

后计提 269.74 万元的减值准备；除多晶硅类存货和金刚线产品存货外，余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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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为生产过程中的正常存货 13,181.31 万元，大部分为投产金刚线项目备用的原

辅材料、备品备件及生产过程中周转的在产品和多晶硅设备用的备品备件，金刚

线原辅材料市场价格处于上涨趋势，不存在减值迹象，经减值测试未发生减值。 

扣除周转材料后的 1-2 年库龄的存货 488.86 万元为金刚线用钢材、镍珠、超

精细钢丝等，其中金刚线的原材料 224.37 万元，保存完好，金刚线市场虽然价

格下降但产品利润率仍较高，不存在减值迹象，经减值测试未发生减值；镍珠

74.77 万元为生产金刚线使用的辅料，是一种金属物质，占此产品成本比例较低，

其市场采购价格稳定，不存在减值迹象，经减值测试未发生减值。2018 年底超

精细钢丝库存 189.72 万元，库存量减少，市场价格略有下降，公司对其重新进

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 69.81 万元。 

③2019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合计 

存货账面余额 11,828.49 3,723.14 679.21 1,070.54 17,301.38 

存货占比 68.37% 21.52% 3.93% 6.19% 100.00% 

周转材料 295.04 394.46 673.34 1,070.54 2,433.38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账面余额 11,533.45 3,328.68 5.87 - 14,868.00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占比 77.57% 22.39% 0.04%  100.00% 

存货跌价准备 1,934.82 157.88 - - 2,092.70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16.78% 4.74% - - 14.08% 

2019 年，光伏行业中多晶硅产品市场持续低迷，公司对相关资产进一步计

提了减值损失。 

不同库龄的存货计提比例差异的原因主要系不同库龄的存货结构不同，以及

不同存货计提减值比例不同造成的。具体提取情况如下： 

扣除周转材料后 1 年以内库龄的存货 11,533.45 万元，其中多晶硅类存货

2,300.36 万元为博宇公司当年采购、生产的存货，受 2018 年 531 新政的持续影

响，硅料价格在波动中逐渐下行，存在减值迹象，公司根据市场价格经减值测试

后计提了 585.91 万元的减值准备；金刚线产品存货 1,487.04 万元由于产品规格

型号需求持续变化，使少部分规格型号价格持续下降，同时设备改造过程中产品

的生产成本相对较高，存在减值迹象，经减值测试计提了 606.23 万的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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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石微粉存货 5,497.69 万元为金刚线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辅助材料，是所有设备

试生产时必须投入的物资，存放于仓库和生产线中，可循环使用、经久耐放，但

市场价格有所下降，存在减值迹象，公司按市价进行了减值测试计提了 742.68

万元的减值准备；除多晶硅类存货、金刚线产品存货、金刚石微粉存货外的其他

存货 2,248.36 万元，大部为金刚线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辅料、生产过程中周转

的在产品等，金刚线市场价格虽持续下降，但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改进后生产成

本降幅明显，金刚线产品市场毛利率处于合理水平，不存在减值迹象，经减值测

试未发生减值。 

扣除周转材料后 1 年以上库龄的存货 3,334.55 万元，其中多晶硅设备用的备

品备件 2,857.16 万元受多晶硅行业 531 新政的持续影响，经减值测试并计提了

157.88 万元的减值准备；金刚线用钢材类物资 477.39 万元为生产金刚线的原材

料，保存完好，金刚线市场价格虽持续下降，但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改进后生产

成本降幅明显，行业内正常产品的利润率还处在合理水平，不存在减值迹象，经

减值测试未计提减值准备。 

④2020 年 9 月 30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以上 合计 

存货账面余额 6,995.04 3,691.63 3,025.46 1,567.42 15,279.55 

存货占比 45.78% 24.16% 19.80% 10.26% 100.00% 

周转材料 374.03 125.54 356.42 1,567.42 2,423.41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账面余额 6,621.01 3,566.09 2,669.04  12,856.14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占比 51.50% 27.74% 20.76%  100.00% 

存货跌价准备 637.11 346.77 157.88  1,141.76 

扣除周转材料的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比例 
9.62% 9.72% 5.92%  8.88% 

2020 年 1-9 月，随着公司光伏类存货的逐步下降，切割材料业务的逐步好转，

跌价准备比例较上年略有下降。 

不同库龄的存货计提比例差异的原因主要系不同库龄的存货结构不同，以及

不同存货计提减值比例不同造成的。具体提取情况如下： 

扣除周转材料后 1 年以内库龄的存货 6,621.01 万元，其中金刚石微粉

3,372.40万元，经减值测试计提 395.92万元的减值准备；少量多晶硅类存货 6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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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根据市场价格的变化进行减值测试计提了 241.19 万元的减值准备；除金刚

石微粉、少量多晶硅类存货外的其他存货 2,596.41 万元为金刚线成品、金刚线在

产品、金刚线用钢材等，是生产过程中的正常存货，金刚线产品市场价格略有下

降，成本也随着生产设备和工艺技术改进下降较多，产品毛利较高，不存在减值

迹象，经减值测试未发生减值。 

扣除周转材料后的 1 年以上库龄的存货 6,235.13 万元，其中金刚石微粉

2,953.34 万元，经减值测试计提 346.77 万元的减值准备；金刚线用钢材类物资

729.64 万元为生产金刚线的原材料，金刚线市场价格略有下降，但生产设备和工

艺技术改进后生产成本同步下降，产品毛利率较高，不存在减值迹象，经减值测

试未计提减值准备。多晶硅设备用的备品备件 2,552.15 万元，上年已计提的

157.88 万元减值准备待年底一并调整结转。 

综上，发行人已结合存货状况、库龄等情况进行减值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足

额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跌价准备的计提是谨慎的、充分的。 

（二）在手订单情况 

1、在手订单情况 

发行人与销售客户签订订单的模式有两种： 

（1）框架协议+具体订单 

发行人与客户先签署框架协议，框架协议分为如下三种情况：一、约定数量

不约定单价的框架协议；二、数量单价都不约定的框架协议；三、约定数量，约

定单价为随原材料变动而变动的框架协议。 

框架协议签订后，客户需要货物时向发行人下达具体订单确定采购数量和单

价（定价方法如下：一、不约定产品的具体价格，仅约定产品价格的计算方法，

产品价格参照发货时原材料的市价加工费等计算，即根据市场行情定价；二、少

数客户同时约定数量和单价，价格为市场价格）。 

（2）直接签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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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需要货物时与发行人进行洽谈确定采购数量和单价并签订合同（定价方

法如下：一、不约定产品的具体价格，仅约定产品价格的计算方法，产品价格参

照发货时原材料的市价加工费等计算，即根据市场行情定价；二、少数客户同时

约定数量和单价，价格为市场价格）。 

由于发行人订单存在单价未及时确定的情况，故报告期各期及期末订单金额

未能用量化金额列示。 

2、各期末存货期后销售情况 

（1）金属制品类存货 

单位：万元 

时间 存货余额 周转材料 
剔除周转材

料后的存货 
次年销售收入 比例 

2020/9/30 32,897.64 6,038.95 26,858.69 （年化）238,098.41 11.28% 

2019/12/31 36,207.32 6,645.53 29,561.79 266,445.39 11.09% 

2018/12/31 34,667.89 5,471.78 29,196.11 314,909.65 9.27% 

2017/12/31 39,583.19 4,640.69 34,942.50 274,673.99 12.72% 

注：周转材料全部为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所必须的周转材料，不实际销售给客户，故需剔

除，下同。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金属制品类存货占期后收入的比例均较低，金属制品类

存货订单较为充足，减值较少。 

综上，发行人已结合在手订单的实际情况进行减值测试，订单中明确约定单

价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订单中未明确约定单价的存货其

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按照存货成本低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部

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光伏类存货 

单位：万元 

时间 存货余额 周转材料 
剔除周转材

料后的存货 
次年销售收入 比例 

2020/9/30 15,279.55 2,423.41 12,856.14 （年化）15,066.76 85.33% 

2019/12/31 17,301.38 2,433.38 14,868.00 13,641.16 108.99% 

2018/12/31 19,388.69 2,351.60 17,037.09 20,024.99 85.08% 

2017/12/31 12,011.52 2,071.33 9,940.19 22,176.95 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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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发行人 2020 年 9 月末、2019 年末、2018 年末光伏产品类存货

占期后销售收入的比例较高，主要是受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联合发布的《关于 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影响，

光伏行业整体市场处于低迷，光伏产品类存货订单较为缺乏，减值较多。 

综上，发行人已结合在手订单的实际情况进行减值测试，订单中明确约定单

价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订单中未明确约定单价的存货其

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按照存货成本低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部

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三）期末结转成本 

1、金属制品类存货 

单位：万元 

时间 存货余额 周转材料 
剔除周转材

料后的存货 
次年销售成本 比例 

2020/9/30 32,897.64 6,038.95 26,858.69 （年化）344,382.58 7.80% 

2019/12/31 36,207.32 6,645.53 29,561.79 269,544.14 10.97% 

2018/12/31 34,667.89 5,471.78 29,196.11 266,313.91 10.96% 

2017/12/31 39,583.19 4,640.69 34,942.50 225,404.37 15.50% 

注：周转材料全部为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所必须的周转材料，不实际销售给客户，故需剔

除，下同。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金属制品类存货占次年销售成本的比例均较低，报告期

内金属制品类存货周转速度较高，报告期内不存在明显的库存积压情况，减值较

少。发行人已根据报告期各期末存货实际情况进行了减值测试，并依据测试结果

足额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光伏类存货 

单位：万元 

时间 存货余额 周转材料 
剔除周转材料

后的存货 
次年销售成本 比例 

2020/9/30 15,279.55 2,423.41 12,856.14 （年化）14,493.24 88.70% 

2019/12/31 17,301.38 2,433.38 14,868.00 13,370.13 111.20% 

2018/12/31 19,388.69 2,351.60 17,037.09 23,104.03 73.74% 

2017/12/31 12,011.52 2,071.33 9,940.19 33,420.95 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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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发行人 2020 年 9 月末、2019 年末、2018 年末光伏产品类存货

占次年销售成本的比例较高，主要是受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联合发布的《关于 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影响，

光伏行业整体市场处于低迷，存货周转较慢，报告期内存在明显的库存积压情况，

减值较多。发行人光伏产品类存货主要是线材、金刚石微粉、硅料及恒星新材料

的备品备件。发行人光伏类存货主要是线材、金刚石微粉、硅料等，已根据报告

期各期末存货实际情况进行了减值测试，并依据测试结果足额的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四）同行业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1、金属制品类存货 

（1）同行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及营业收入构成情况 

公司

名称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金额（万

元） 

占比

（%） 

金额（万

元） 

占比

（%） 

金额（万

元） 

占比

（%） 

银龙

股份 

钢丝 99,067.23 38.13 99,375.50 43.35 93,620.36 43.67 

钢绞线 102,683.23 39.52 94,825.76 41.37 100,992.84 47.11 

钢棒 2,884.13 1.11 4,538.78 1.98 4,726.44 2.21 

轨道板销售及劳

务 
21,790.93 8.39 19,995.44 8.72 11,120.81 5.19 

其他 33,392.14 12.85 10,479.76 4.57 3,902.07 1.82 

合计 259,817.66 100 229,215.24 100 214,362.52 100.00 

贵绳

股份 

钢丝 52,397.23 24.24 53,530.69 26.19 46,606.31 26.09 

钢绳 102,674.25 47.49 93,502.85 45.75 76,945.29 43.07 

钢绞线 60,901.21 28.17 56,663.39 27.73 54,755.19 30.65 

受托加工物资 217.85 0.10 668 0.33 351.28 0.19 

合计 216,190.54 100.00 204,364.93 100.00 178,658.07 100.00 

大业

股份 

胎圈钢丝 156,328.99 57.65 150,140.27 61.82 123,598.53 65.93 

胶管钢丝 27,366.87 10.09 25,926.69 10.68 18,662.99 9.95 

钢帘线 81,546.04 30.07 61,824.33 25.46 40,604.28 21.66 

喷涂 3,910.28 1.44 3,470.34 1.43 3,263.10 1.74 

桥坯 2,033.77 0.75 1,505.95 0.61 1,345.14 0.72 

合计 271,185.95 100.00 242,867.58 100.00 187,474.04 100.00 

巨力

索具 

合成纤维吊装带

索具 
33,802.10 17.19 32,780.74 19.45 28,817.39 20.35 

钢丝绳及钢丝绳

索具 
46,972.31 23.89 42,084.58 24.97 37,460.65 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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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及金属索具 99,455.82 50.59 76,686.39 45.51 57,879.93 40.88 

链条及链条索具 4,343.45 2.21 3,670.39 2.18 5,127.61 3.62 

热力销售 1,535.54 0.78 1,601.33 0.95 1,486.63 1.05 

其他 10,486.18 5.34 11,690.58 6.94 10,821.90 7.64 

合计 196,595.40 100.00 168,514.01 100.00 141,594.11 100.00 

（2）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①2017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同行业公司 

发行人 
银龙股份 贵绳股份 大业股份 巨力索具 平均数 

账面余额 26,573.18 42,538.51 24,224.88 69,351.52 40,672.02 39,583.19 

跌价准备 - 1,140.71 64.40 547.16 584.09 -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0.00% 2.68% 0.27% 0.79% 1.44% 0.00% 

②2018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同行业公司 

发行人 
银龙股份 贵绳股份 大业股份 巨力索具 平均数 

账面余额 30,516.48 43,480.59 32,806.59 85,784.42 48,147.02 34,667.89 

跌价准备 - 4,223.95 134.93 219.66 1,526.18 92.21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0.00% 9.71% 0.41% 0.26% 3.17% 0.27% 

③2019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同行业公司 

发行人 
银龙股份 贵绳股份 大业股份 巨力索具 平均数 

账面余额 33,058.71 42,599.09 41,232.36 76,517.67 48,351.96 36,207.32 

跌价准备 248.89 9,361.57 127.74 545.63 2,570.96 92.21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0.75% 21.98% 0.31% 0.71% 5.32% 0.25% 

由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未披露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

故未对 2020 年 9 月 30 日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比较。 

如上表所示，贵绳股份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及占比较高，主要是由于贵

绳股份主要产品中钢绳收入占比最高，发行人金属制品产品主要为预应力钢绞

线、钢帘线、镀锌钢丝及钢绞线，存在一定差异。剔除贵绳股份后，其他同行业

上市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金额较小，发行人金属制品类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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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与除贵绳股份外的其他同行业上市公司不存在较大差异。 

2、光伏类存货 

（1）同行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及营业收入构成情况 

公司

名称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金额（万元） 
占比

（%） 

金额（万

元） 

占比

（%） 

金额（万

元） 

占比

（%） 

美畅

股份 

单晶硅切割线 77,393.66 64.86 69,772.02 32.33 57,480.79 46.28 

多晶硅切割线 40,513.51 33.95 145,625.99 67.49 66,690.49 53.69 

其他金刚石线 940.46 0.79 191.85 0.09 - - 

其他业务收入 481.71 0.40 195.95 0.09 42.38 0.03 

合计 119,329.34 100.00 215,785.81 100.00 124,213.66 100.00 

岱勒

新材 

金刚石线 26,036.40 99.51 31,728.43 96.15 43,502.04 99.90 

其他业务收入 128.04 0.49 1,270.65 3.85 43.41 0.10 

合计 26,164.44 100.00 32,999.08 100.00 43,545.46 100.00 

亿晶

光电 

太阳能电池组

件 
334,980.55 94.18 336,883.27 95.01 399,472.93 96.85 

发电业务 16,363.49 4.60 14,270.93 4.02 11,746.07 2.85 

其他 4,323.85 1.22 3,412.20 0.96 1,246.59 0.30 

合计 355,667.89 100.00 354,566.40 100.00 412,465.59 100.00 

通威

股份 

饲料及相关业

务 
1,668,871.95 45.81 1,523,634.50 56.67 1,497,225.06 58.48 

太阳能电池及

组件 
1,227,087.74 33.69 764,240.80 28.43 643,310.49 25.13 

高纯晶硅及化

工 
517,868.30 14.22 331,727.46 12.34 322,794.38 12.61 

食品加工及养

殖 
190,481.42 5.23 139,730.81 5.20 113,603.41 4.44 

光伏电力 109,277.50 3.00 62,023.47 2.31 79,271.60 3.10 

其他 -70,824.25 -1.94 -132,871.05 -4.94 -96,121.07 -3.75 

合计 3,642,762.66 100.00 2,688,485.99 100.00 2,560,083.86 100.00 

（2）同行业上市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①切割材料 

A、2017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同行业公司 

发行人 
美畅股份 岱勒新材 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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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余额 12,926.28 5,270.80 18,197.08 4,297.84 

跌价准备 - 409.81 409.81 84.82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0.00% 7.78% 2.25% 1.97% 

B、2018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同行业公司 

发行人 
美畅股份 岱勒新材 平均数 

账面余额 23,100.38 12,849.79 35,950.17 13,296.44 

跌价准备 - 974.61 974.61 339.55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0.00% 7.58% 2.71% 2.55% 

C、2019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同行业公司 

发行人 
美畅股份 岱勒新材 平均数 

账面余额 30,756.75 15,073.69 45,830.44 12,040.52 

跌价准备 4,820.84 2,228.85 7,049.69 1,546.61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15.67% 14.79% 15.38% 12.85% 

由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未披露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

故未对 2020 年 9 月 30 日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比较。 

如上表所示，公司切割材料类存货所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比例略低于同行业

上市公司平均值，但不存在重大差异。 

②光伏材料 

A、2017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同行业公司 

发行人 
亿晶光电 通威股份 平均数 

账面余额 34,619.79 177,008.01 211,627.80 7,713.69 

跌价准备 1,716.24 237.27 1,953.51 -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4.96% 0.13% 0.92% 0.00% 

B、2018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同行业公司 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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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晶光电 通威股份 平均数 

账面余额 30,029.73 158,682.94 188,712.67 6,092.25 

跌价准备 4,538.85 96.81 4,635.66 348.75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15.11% 0.06% 2.46% 5.72% 

C、2019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项目 
同行业公司 

发行人 
亿晶光电 通威股份 平均数 

账面余额 37,303.36 241,965.17 279,268.53 5,260.86 

跌价准备 6,314.89 397.08 6,711.97 546.09 

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16.93% 0.16% 2.40% 10.38% 

由于同行业上市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未披露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

故未对 2020 年 9 月 30 日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比较。 

发行人光伏材料类存货主要为多晶硅料、硅锭和硅片，同行业上市公司亿晶

光电和通威股份收入中包含太阳能电池组件，此外通威股份收入还包括饲料及相

关业务，同行业上市公司与发行人业务存在一定的差异。2017 年发行人未对光

伏材料类存货计提的存货跌价，主要是由于 2017 年公司硅料类存货销售情况良

好，不存在减值迹象。2018 年末及 2019 年末，发行人硅料类存货计提的存货跌

价比例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主要是受 531 新政影响。 

二、核查情况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及会计师核查程序如下： 

1、了解、测试和评价发行人与存货跌价准备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和

运行有效性； 

2、结合发行人存货盘点程序和资料，评估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结果的合理性； 

3、获取发行人存货库龄表，结合存货的状况，对库龄较长的存货进行分析，

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4、获取发行人存货对应的在手订单情况，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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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获取发行人存货期后销售的情况，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6、通过对发行人及同行业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存货跌价准备情况进行对比，

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7、获取发行人存货跌价准备测算表，对存货跌价准备进行了重新计算复核。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及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谨

慎、充分的。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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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河南恒星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之盖章页）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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